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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5_BB_BA_

E5_88_B6_E9_95_87_E8_c61_645123.htm 第九条 在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下，建制镇规划由建

制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建制镇在设市城市规划区内的

，其规划应服从设市城市的总体规划。编制建制镇规划应当

依照《村镇规划标准》进行。 第十条 建制镇的总体规划报县

级人民政府审批，详细规划报建制镇人民政府审批。建制镇

人民政府在向县级人民政府报请审批建制镇总体规划前，须

经建制镇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同意。 第十一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擅自改变已经批准的建制镇规划。确需修改时，由建制

镇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进行调整，并报原

审批机关审批。 ； ； 第十二条 建制镇规划区内的土地利用

和各项建设必须符合建制镇规划，服从规划管理。 任何单位

和个人必须服从建制镇人民政府根据建制镇规划作出的调整

用地决定。 第十三条 建制镇规划区内的建设工程项目在报请

计划部门批准时，必须附有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选

址意见书。 第十四条 在建制镇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申请用

地的，必须持建设项目的批准文件，向建制镇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申请定点，由建制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规划核定其

用地位置和界限，并提出规划设计条件的意见，报县级人民

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审核批准的，发给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单位和个人

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依法申请办理用地批准

手续。 第十五条 建设规划用地批准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随意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和范围。如需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和范

围，必须重新履行规划审批手续。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入收

藏夹 第十六条 在建制镇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筑物、构

筑物、道路、管线和其它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

建制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申请，

由建制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项目施工图进行审查，并

提出是否发给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意见，报县级人民政府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

核批准的，发给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单位和个人在取

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和其他有关批准文件后，方可申请

办理开工手续。 第十七条 在建制镇规划区内建临时建筑，必

须经建制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临时建筑必须在批准的

使用期限内拆除。 如国家或集体需要用地，必须在规定期限

内拆除。禁止在批准临时使用的土地上建设永久性建筑物、

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第十八条 建制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权

对建制镇规划区内的建设工程是否符合规划要求进行检查。

被检查者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和资料，检查者有责任为被检查

者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